
附件 3

垦区居民建房审批表

申报编号： 申报日期： 年 月 日

申请人姓名 联系电话

身份证号 家庭人口数 户 人 人员性质

户籍所在地

申报类别 □原址新建 □异址新建 □改建 □扩建 □其他

建房地点 澄迈县 镇 居 连队

宅基地四至

东至： 西至：

南至： 北至：

建房用地权属证明

唯一住房证明 注：提供县不动产相关证明材料

土地权属面积 ㎡ 拟建房屋层数 层 拟建总建筑面积 ㎡

建房理由

申请人签名：

申请人承诺

本人确保上述填写内容及相关证明材料的真实有效，如因虚假引起的法律责任，

由申请人承担，与审批机关无关。

申请人签名：

二级企业意见
负责人（盖章）：

年 月 日



农场居意见

（是否符合宅基地取得条件）

负责人（盖章）：

年 月 日

镇资规所初审意见

是否符合宅基地使用条件 □是 □否

申

报

材

料

城乡规划

情况

是否符合《澄迈县总体规划（空间类 2015-2030）》

□是 □否

是否符合乡村规划 □是 □否

是否符合垦区产业规划 □是 □否

是否属于危房改造 □是 □否

是否选用标准建筑

方案
□是 □否

主要建筑指标

总用地面积 ㎡ 拟建建筑占地面积 ㎡

拟建建筑面积 ㎡ 拟建层数 层

拟建房屋高度 米 拟建房屋 结构

退还旧宅基地

协议签订情况

经办人： 负责人：

年 月 日 年 月 日

镇政府审批意见

分管领导：

年 月 日

主要领导（盖章）：

年 月 日

说明：1.人员性质是指：一般户、五保户、低保户、残疾户、优抚军人、扶贫建档立卡贫困户。

2.“房屋结构”是指砖混、砖木、框架、剪力墙。

3.此表一式两份，资规所、建房户各持一份。


